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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處通函第 2/2022 號

《最低限度之消防裝置及設備守則與裝置及設備之檢査、測試及保養守則）

（二零二二年九月版）

本通函旨在公布 《 最低限度之消防裝置及設備守則與裝置及設備之

檢查、測試及保養守則 》 （二零二二年九月版）已發布的消息 。

本處就守則進行了全面檢討，並廣泛邀請相關的專業團體、業界和

政府部門參與，至近日完成新版守則的編撰工作。由於原有版本的結構和

編排方式能利便守則的使用者，而且沿用多年後，他們亦對之十分適應和

習慣，故在新版中保留 。 至於內容方面，新版守則除加入了經消防處通函

發布的全新及經修訂規定（載列於附錄 I) 外，亦收錄了在裝置及設備之檢

査、測試及保養方面各種行之有效的做法 。 現把修訂項目摘要載於附錄 II'
方便參考。

新版守則將於二零二二年九月－日起生效。就提交建築圖則而言，

在守則生效日期或之後，凡本處收到的以下各類建築圖則，均須遵守新版

守則的規定：

(i) 就新建築物新提交的建築圖則；以及

(ii) 就現有建築物新提交的建築圖則，包括以體積計不少於一半是

重新興建，或曾予改動而其程度致使主牆的表面面積不少於－

半需要重新建造，或須予發出新的佔用許可證的建築物。

至於不屬上述類別的建築圖則，亦可自行跟從新版守則的規定，本

處對此無任歡迎 。 須特別一提的是，在新版守則生效之前，應繼續按照行

之有效的做法，進行裝置及設備的檢査、測試及保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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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守則的英文電子版本已上載至消防處網站，網址

http://www. hkfsd gov. hk/eng,/jire_protection/notices/code. html 

是次守則檢討工作有賴參與的專業團體、業界和政府部門提出寶貴

意見，我謹借此機會向他們表示戚謝。

本處不久後將透過「消防處連繫建造業界」平台舉行研討會，介紹

新版守則。

如有疑問，請致電 3971 4600 聯絡高級消防區長（新建設課）。

消防處處長

（陳錦輝 鬪 代行）
連附件

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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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函編號

2/2013 

1/2017 

2/2017 

4/2020 

8/2020 

9/2020 

1/2021 

7/2021 

8/2021 

9/2021 

納人《最低限度之消防裝置及設備守則與

裝置及設備之檢查、測試及保養守則》
（二零二二年九月版）的消防處通函

標題

消防栓／喉轆系統

附錄 I

出口不通往防護逃生途徑的升降機安裝自動啓

動裝置的規定

消防裝置防火電纜的最低規定

設有電動車輛充電設施的停車設施的附加消防

安全規定

花灑系統年檢核對表

消防栓／喉轆系統的減壓閥裝置

因保養、檢查、改進或修理而需要關閉消防裝

置

供水系統年檢核對表

關於樓梯增壓的附加規定

修訂消防栓／喉轆系統及消防水缸年檢核對表

REF . NUMBER AND DATE SHOULD BE QUOTED IN REFERENCE TO THIS LETTER 
凡提及本信時諝引述 缢號 及日期



項目

1. 

2. 

3. 

4. 

5. 

項目

1. 

2. 

3. 

4. 

5. 

附錄 II

修訂項目摘要

《最低限度之消防裝置及設備守則》

修訂 經修訂的段落

潤飾文句
2.2 ｀第西鄗總鋼丶 5.6 丶 5.14 ·5.21 ·5.23 、

5.26 

更新定義 1.2, 1.7, 1 . 8 、 2.2

1.7·2.l· 第四前繶調, 4.1至4.4 、

參照消防處通函作出更新
4. 7至4. 9 、 4. 13至4.15 、 4.17 、 4 . 22 、 4 . 23,

4.26至4.32•4. 35 、 4.40 、 4. 44 ` 5. 2 ` 5. 6 ` 
5.9 · 5.10 、 5 . 14 · 5.21 

參照國際標準作出更新
1.8 、 4.12 、 4.13·4 . 23 、 4. 3 6, 5. 9, 5.11, 
5 . 14 、 5.18 · 5.21 

其他修訂

（例如就本地應用的規定及專業團 4.27, 4.28 、 4.31, 4.32, 4.42 、 5 . 1, 5. 6 、

體和業界於聯絡會議中同意的相關 5.8 、 5 . 14, 5.19 、 5.21, 5.23, 5.26 

項目作出更新）

《 裝置及設備之檢査、測試及保養守則 》

修訂 經修訂的段落

潤飾文句 1.17 、 2 . 2 、 2 . 1 、 2 . 16

更新定義 1.14 、 2.1 至 2.30

參照消防處通函作出更新
1.2至1.4•1.16•2.9 、 2. 13 、 2 . 2l ` 2. 23 ` 
敵f錄1至咐錄9

參照國際標準作出更新 2.9 、 2.11

其他修訂

（例如就本地在裝置及設備之檢

査、測試及保養方面的做法及專業團 1.13, 1.14 、 2 . 8, 2.10 、 /fff錄12

體和業界於聯絡會議中同意的項目

作出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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